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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科加護病房特性為緊急與病程變化快速，醫療代理人擔任短期決定重大手術與高科技

維生醫療之關鍵角色。自102年1月9日總統已經公布撤除維生醫療合法化，重症末期病人

可以尊嚴去世與善終。重症護理師們運用出重症生命末期整合護理照護模式 -ABCD，主要護

理工作為主動評估、凝聚團隊、陪伴家屬、引導善終等4步驟，擔任如穿針引線的重要溝通

角色，遊走在醫療團隊與家屬之間，漸漸凝聚共識後，已成功撤除維生醫療達30個案例，

另外有13個案願意器官捐贈。目前我們團隊正積極培養靈性陪伴能力之外也在擬定無心跳器

官捐贈流程，期望能一同智慧面對死亡，也可以感受到擁抱生命的力量。

關鍵詞：生命末期、撤除維生、重症安寧、外科加護病房。

外科重症生命末期整合護理照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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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症單位以搶救生命為主要任務，但是

目前許多高科技醫療的進步，醫護人員與家屬

之間常面臨無效醫療的放手掙扎，同時衍生許

多倫理法律爭議。此議題在楊玉欣立法委員等

人全力推動，終於在2012年12月21日，完成

安寧緩和條例第三度修法。此新法根據國際趨

勢，重新界定安寧緩和醫療為：「指為減輕或

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

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生活品

質。」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於2013年5月15日公告

修正五項表單，包括：「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

生醫療抉擇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

書」、「不施行維生醫療同意書」、「醫療委任代

理人委任書」、「撤回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

醫療抉擇意願聲明書」，使重症醫療領域長期面

臨的末期照護倫理難題終於得到法律支持。

洪等（2014）提到醫護人員面臨要「終止」

或「撤除」維生醫療時，其為難程度遠比「不施

行」維生醫療來得高。醫護人員在臨床面臨撤

除維生抉擇上，確實很常發生，連醫師本身都

不斷猶豫是否違法或是未盡救治之本份，因此

重症末期病人撤除維生系統時，醫護人員必須

面臨許多複雜的內在情緒。雖然政府自2013年

1月9日公佈撤除維生醫療合法化，讓家屬接

受重症末期病人可以尊嚴善終的過程，但是如

何在緊急醫療與安寧緩和善終的蹺蹺板之間維

持平衡，是未來重症單位護理師必須學習的新

領域。

安寧療護運用於重症末期照護之困境

安寧緩和發展起源於治療癌症病人，相較

於重症末期病人，癌症病人通常有時間思考自

已預立遺囑或清楚表達治療意願。法律雖然授




